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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朱枫公路1226号，公司22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426,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9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光荣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 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胡建军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吴小刚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应建森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徐益平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

9.01、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六）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9.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八）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上海稍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上海稍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0.02、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上海稍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26,500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 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11,533,600 99.9991 100 0.0009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司

2019年度 审计

机构的议案

11,533,600 99.9991 100 0.0009 0 0.0000

8

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

期、 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结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11,533,600 99.9991 100 0.0009 0 0.0000

10

关于子公司上海

稍息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向银行借

款并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 - - - - -

10.01

关于子公司上海

稍息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向银行借

款并由公司提供

担 保 的 议 案

（一）

11,533,600 99.9991 100 0.0009 0 0.0000

10.02

关于子公司上海

稍息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向银行借

款并由公司提供

担 保 的 议 案

（二）

11,533,600 99.9991 100 0.0009 0 0.0000

11

关于公 司 2019

年度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11,533,600 99.9991 100 0.0009 0 0.0000

12

关于公 司 2019

年度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11,533,600 99.9991 100 0.000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敏、周理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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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2日至5月13日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9

年5月12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易美怀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965,781,8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1.5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64,528,1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48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253,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7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26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253,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79％。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965,615,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28％；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8413％；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15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965,615,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28％；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8413％；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15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965,615,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28％；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8413％；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15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965,570,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2％；反对21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3.3122％；反对210,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965,570,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2％；反对21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3.3122％；反对210,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68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表决结果：

同意965,615,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28％；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8413％；反对166,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15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庄浩佳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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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Tata AutoComp

签订合资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概述

1、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国轩” ） 与Tata� AutoComp� Systems� Limited （以下简称

“Tata� AutoComp” ）近期在合肥签订了《合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并已得到双

方上级部门审批确认，双方拟在印度共同投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其中合肥国轩以现金出

资4,000万印度卢比，Tata� AutoComp以现金出资6,000万印度卢比， 合资公司成立后，

合肥国轩将持有40%的股权，Tata� AutoComp持有60%的股权。 同时根据本协议，合作双

方将根据后期业务发展需要按照相应认购股份共同对合资公司增资，合资公司名称以印度

有关部门最终认定的名称为准。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在公司经营层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标的为境外公司股权，投资事项尚需包括国家商务部、发改委、

外管局等相关部门核准，还需印度政府部门的审批及登记，使得本次对外投资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二、合资双方的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工业园纬D路7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法定代表人：王强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

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理产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

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的股权。

2、Tata� AutoComp� Systems� Limited

Tata� AutoComp为印度Tata� Group旗下企业，为印度和全球汽车设备制造商OEM

以及一级供应商提供产品和服务，总部位于孟买马哈拉施特拉邦堡。 Tata� AutoComp的

产品包括汽车内外塑料、复合材料、金属板冲压件、发动机冷却解决方案、汽车电池、后视

镜、驻车制动杆、换档杆、清洗器系统、暖通空调解决方案、排气和排放控制系统、座椅系统

和电子解决方案。

公司与Tata� AutoComp不存在关联关系。

注 ：Tata� AutoComp的基本情况来源于其官方网站（https://tataautocomp.

com/）。

三、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2、拟设地址：印度马哈拉施特拉州浦那或合资双方商定的其他地点

3、企业类型：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4、注册资本：不低于50万印度卢比（折算为每股1印度卢比的股份，按照当前汇率测算

约4.88万人民币）

5、主要产品：包括电池模块和电池组的设计、开发、验证和制造，以及电池管理系统，适

用于区域范围内各类乘用车和商用车。

6、出资方式及金额：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印度卢比）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Tata�AutoComp 60,000,000 现金 60%

合肥国轩 40,000,000 现金 40%

合计 100,000,000 — 100%

依据印度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出资金额除用于注册资本外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Tata�

AutoComp将持有合资公司60%股权，合肥国轩将持有合资公司40%股权。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资双方的角色

合肥国轩应按照其与合资公司签订的《技术许可和技术支持协议》的约定，单独或通

过其一个或多个子公司向合资公司提供技术和工程支持。

Tata� AutoComp应按照其与合资公司签订《行政服务协议》的约定，在土地购置、厂

房建设、人员招聘及存续运营等阶段提供行政服务。

2、合资公司的建立

（1） 合资公司应以50万印度卢比的最低法定初始股本 （折算为每股1印度卢比的股

份）设立，其法定股本可根据业务的需要而增加。

（2）合资公司的总投资金额预计100,000,000印度卢比（按照当前汇率测算约976.64

万人民币）。 其中， 合肥国轩投资40,000,000印度卢比， 占合资公司40%的股权；Tata�

AutoComp投资60,000,000卢比，占合资公司60%的股权。

（3）组建公司的费用，在合资双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由合资公司承担。

3、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1）董事会成员共设6名，由合肥国轩提名3名董事，Tata� AutoComp提名3名董事。

其中合资公司董事长由Tata� AutoComp提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如某一董事会成员辞

职、失去资格、死亡或因原提名该董事的股东撤回/罢免该董事而空缺，该方应提名继任者。

合资公司CEO应由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提名，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任命。

（2） 任何董事会或委员会的决议应由代表全体出席会议董事中过半数表决权的董事

同意。 董事长在董事会决议票数相等的情形下应有决定性一票，但对保留事项无决定性投

票权。

（3）年度股东大会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每年举行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可以根据董事会决

议的需要召开，也可以根据某一名股东的要求召开，但该会议的召集应当符合适用法律的

相关规定。

4、协议生效及期限

本协议应在双方签署本协议当日视为生效，如本协议在不同日期签署则应为本协议最

后一方签署本协议之日起生效。

除有明确约定外，本协议将在双方一致书面同意，违约条件下（本协议第22条约定），

任一股东不再持有合资公司任何股份，合资公司清算、破产或清盘，公司控制权变更等方式

下终止。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与Tata� AutoComp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将有利于合资

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开展产业合作，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动力锂电池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的主要标的为境外公司股权，投资事项尚需包括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外管局

等相关部门核准，还需印度政府部门的审批及登记，使得投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届

时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虽然新能源行业前景广阔，如能顺利推进并达到预期的收益，将会成为公司未来业绩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合资公司的设立可能面临市场风险、资金风险、技术风险、经营风险

等，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本年度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的顺利实施，必将对公司的国际市场开拓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战略机遇，符合所有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JOINT� VENTURE� AGREEMENT� BY� AND� BETWEEN� HEFEI�

GUOXUAN� HIGH-TECH� POWER� ENERGY� CO., � LTD. � AND� TATA�

AUTOCOMP� SYSTEMS� LIMITED》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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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第

八、九项议案，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19年5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30

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二楼会议厅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宁远喜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592,956,2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25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472,565,4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71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20,390,8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3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3,464,6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069,5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395,0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4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387,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1％；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2％； 弃权52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826％；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520,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147％。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387,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1％；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2％； 弃权52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826％；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520,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147％。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527,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2％； 弃权38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6,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6292％；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3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68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527,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2％； 弃权38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6,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6292％；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3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68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经营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907,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6,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72％；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387,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1％；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2％； 弃权52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826％；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520,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147％。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387,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1％；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2％； 弃权52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826％；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520,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147％。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为子公司广东宝丽华电力有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

源电力有限公司短期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477,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2％；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3％； 弃权38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6,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6292％；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3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68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叶耀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50,000股，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在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款、结算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164,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1％；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02％； 弃权38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6,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6292％；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3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68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宁远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6,363,325股，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2,527,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7％；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2％； 弃权38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6,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6292％；反对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4028％； 弃权3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680％。

表决结果：通过。

4、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锡海、李家伟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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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3日

分别以专人、微信、邮件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19年5月13日下午16：30在公司会议厅现场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宁远喜先生主持召开，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属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个人原因，田轩先生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属薪酬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

会委员职务。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补选Jonathan� Jun� Yan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部分董事提议，拟补选Jonathan� Jun� Yan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属

薪酬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属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组成如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Jonathan� Jun� Yan（独董）

委员：刘大成（独董）、温惠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屈文洲（独董）

委员：Jonathan� Jun� Yan（独董）、邹孟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5年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其配套文件，公司于2015年6月5日实施了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该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至2016年6月6日锁定期满；存续期为24个月，至2017年6月6日存续

期满。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员工持股计划先后延期12

个月，至2019年6月6日存续期满。

公司于2016年6月1日实施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该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至2017年6月2日锁

定期满；存续期为24个月，至2018年6月2日存续期满。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员工持股

计划延期12个月，至2019年6月2日存续期满。

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实施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该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至2018年7月11日锁

定期满；存续期为24个月，至2019年7月11日存续期满。

根据公司《2015年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

由管理委员会提出，经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综合考虑市场环境、持有人意愿、公司实际情况等各种因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5月

13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

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审慎考虑和研究，公司董事会拟同意延长公司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12个月，在

其存续期届满前择机出售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并在出售后进行现金清算，余额按照持

有人所持份额进行分配，同时终止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延长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会损害持有人、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宁远喜先生、刘沣先生、温惠女士、叶耀荣先生、丁珍珍

女士、邹孟红女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已对该议案发表审核意见。

（三）《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详见公司同日披露文件《广东宝丽华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为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长效利益共建共享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依据《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其配套文件。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分十期实施，由董事会在

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设立和实施后续各期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及第四期员工持

股计划已分别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予以实施。

公司2018年度经营活动已经结束，公司现拟实施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并组织相关人员编制了《广东宝

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附后）。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关联董事宁远喜先生、刘沣先生、温惠女士、叶耀荣先生、丁珍珍

女士、邹孟红女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已对该议案发表审核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附：简历

Jonathan� Jun� Yan，男，1963年出生，澳大利亚国籍。 管理学硕士。 曾任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中文国际

MBA教育中心主任、英世企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意国时尚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3

年起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金融发展教育中心主任。 兼任海思科（002653）独立董事、数知科技

（300038）独立董事。 2019年5月起，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Jonathan� Jun� Yan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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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河北航空大楼7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1,448,9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06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何长海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乞永学先生、赵丽红女士、张培超先生、佟岩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洪波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张文彬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448,677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448,677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448,677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448,677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448,677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448,677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448,677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9.01

选举何长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81,442,277 99.9982 是

9.02

选举马明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81,442,277 99.9982 是

9.03

选举郑温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81,442,277 99.9982 是

1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赵丽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81,442,277 99.9982 是

10.02

选举张培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81,442,277 99.9982 是

10.03

选举佟岩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81,442,277 99.9982 是

11、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王万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

381,442,277 99.9982 是

11.02

选举刘红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

381,442,277 99.9982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的议案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8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85,700 99.8387 300 0.1613 0 0.0000

9.01

选举何长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9,300 96.3978

9.02

选举马明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9,300 96.3978

9.03

选举郑温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9,300 96.3978

10.01

选举赵丽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79,300 96.3978

10.02

选举张培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79,300 96.3978

10.03

选举佟岩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79,300 96.3978

11.01

选举王万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股东监事

179,300 96.3978

11.02

选举刘红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股东监事

179,300 96.397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6项议案因涉及与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就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冀中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推选邢黎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见附件）。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知卉、刘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4日

附件：

邢黎平：曾任石家庄工业泵厂有限公司财务科会计、副科长、审计科长、人力资源部部长、财务部长，河北

航空有限公司计财部主任会计师，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主任会计师，现任河北金牛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职工监事。

证券代码：

600722

证券简称：金牛化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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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13日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河北航

空大楼7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

事6名，其中董事赵丽红女士、张培超先生、佟岩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何长海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何长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五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成员为：何长海、马明玉、赵丽红，主任为何长海；

2、审计委员会成员为：赵丽红、佟岩、郑温雅，主任为赵丽红；

3、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张培超、赵丽红、何长海，主任为张培超；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佟岩、张培超、郑温雅，主任为佟岩；

5、全面风险委员会成员为：何长海、郑温雅、赵丽红，主任为何长海。

同意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张文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见附件）。

同意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乞永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洪波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同意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洪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建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同意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

拟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文彬，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 曾任沧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融资室副主任兼

结算室副主任、临时财务负责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

部长，公司监事，河北乐贤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乞永学，男，汉族，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邢台矿务局工程师，邢台矿务局金

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合资）生产部经理、管理部经理、总工程师、销售部经理，邢台矿务局崆山塑钢型材厂厂

长，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旭阳甲醇工作处副处长，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北金牛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现任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洪波，男，汉族，196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处主任会计师、副处长，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葛泉矿总会计师，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

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

责人、董事会秘书。

赵建斌，男，汉族， 1982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主任职员，现任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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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13日在石家庄

正定国际机场河北航空大楼7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

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王万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王万强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